
（一） 服务要求

1、服务要求及服务内容

对暂存放在萍乡市安源区赣西电煤废弃厂区内的约5000吨危险废物（铝灰渣）

进行装车运输和处置。5000吨为预估数量，最终以实际清挖后拉运过磅为准。具

体服务内容如下：

（1）“三防”措施落实与现场应急管理（涵盖污染防控措施搭建、维护及

现场安全应急响应）；

（2）装车、过磅（涵盖规范化装车、计量及单据管理）；

（3）铝灰渣运输（指从暂存点至终端处置场所的合规运输）；

（4）铝灰渣终端处置；

（5）暂存、装车过程监测（涵盖施工过程中的环境质量监测）；

（6）编制总结报告、现场管理、全过程影像资料整理（含编写运输与处置

总结报告、现场管理、全过程影像资料的系统化整理与归档）

2、具体工作要求

2.1中标单位必须清运完指定地点的铝灰及其污染物，安全存放至符合环保

要求的存储点并集中处置。

2.2中标单位必须按环保部门要求，规范接收以及无害化处置铝灰。

2.3中标单位必须按环保部门要求，办理危险废物转移手续，程序不符合要

求，不得擅自运输及接收。

2.4本项目清运转移时，采购人需使用“江西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发起应

急联单。

2.5中标单位应当制定本项目清运处置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措施，杜绝意外发

生。

2.6如江西省外投标单位，项目实施前，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23号）规定，由项目移出方向江西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跨

省危险废物转移，完成移出地、接收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双向审批，取得跨省转

移同意文件及电子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后，方可开展收运、转移及处置工作。未完

成跨省转移审批的，不得进场收运，采购人有权拒绝交付危废、不予结算。



3、安全约定

中标人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处置，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中标单位自负，

与采购方无关。

4、现场的环保要求

4.1依据国家和市政府有关规定，凡在本市范围内的施工现场和施工作业单

位，要把环境保护作为文明施工的重要内容。要做好场内清理工作，把污染和扰

民减少到最低程度。

4.2施工现场要随时进行必要的清理，改善施工环境和人员施工条件。

4.3中标单位制定运输的实施方案、服务质量保证措施、文明安全施工措施

和垃圾外运环保措施，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各种人员及车辆、设备的管理制度，

圆满完成本次项目的任务。

5、拉运环节管理规范

（一）运输要求

1.中标单位须配备符合危险废物运输规范的专用运输车辆，车辆须依法取得

有效《道路运输证》，车辆类型、技术等级均满足行业相关标准，所有运输车辆

必须安装并启用 GPS 定位系统，实现运输全程实时动态监控。

2.运输人员（驾驶员、押运员）必须取得相应的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具备危险废物运输相关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熟悉铝灰渣的危险特性及应

急处理方法。

3.中标单位应建立完善的安全运输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及车辆、人员管理档

案，具备应对运输过程中突发事故的能力。

（二）拉运前准备工作

1.中标单位应提前与采购人进行沟通，确定拉运时间、拉运量、运输路线及

交接要求，制定详细的拉运计划。

2.采购人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要求，提前填写转移联单的相关

信息（如产生单位、处置单位、废物名称、数量、运输单位等），确保联单信息

准确无误。

3.中标单位应提前规划好运输路线，优先选择远离居民区、学校、医院、水

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的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和恶劣天气时段；运输路线应报

本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及环保管理部门备案。



（三）装车作业规范

1.装车作业应在指定的装车区域进行，作业人员应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如

安全帽、防尘口罩、防酸碱手套等）。

2.装车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避免剧烈碰撞导致容器破损、铝灰渣泄漏；同时

采取防扬尘措施（如覆盖防尘布等），防止粉尘污染。

3.装车数量应严格按照转移联单标注的数量执行，装车完成后，运输人员应

对车辆进行检查，确保运输容器密闭完好、固定牢固，无泄漏、遗撒风险；同时

清理装车区域的残留物料，保持现场环境整洁，并保留过磅称重过程的过磅单和

照片。

（四）运输过程管控

1.运输车辆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的运输路线行驶，严禁擅自更改路线；确需变

更路线的，应提前向采购人报备，经同意后方可调整。

2.运输过程中，驾驶员应保持匀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转弯等操

作，防止运输容器移位或破损；押运员应全程坚守岗位，密切关注车辆运行状况

及容器密封情况。

3.运输车辆严禁在居民区、学校、医院、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停留，严禁

在运输途中擅自倾倒、丢弃铝灰渣；休息时应选择远离人群密集区域的安全地点。

4.运输过程中若遇到恶劣天气（如暴雨、暴雪、大雾等）或道路施工等情况，

驾驶员应及时向采购人报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停车避险或调整路线等措施，确

保运输安全。

（五）交接与联单管理

根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对转移的危险废物进行计量称重，严格遵照管理部门指示，采用电子

联单如实记录、妥善保管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数量）和接受人等相关信

息。

6、处置环节管理规范

6.1采购人应与中标单位签订规范的《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合同中应明确

处置量、处置费用、环保责任、数据报送要求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6.2采购人应及时了解铝灰渣的处置进度，查看处置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

废物接收记录、生产台账等）。



6.3中标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标准规范对铝灰渣进行处置，处置完成

后应向采购人提供处置报告（包括处置量、处置工艺等信息）及相关证明材料。

6.4采购人对中标单位提供的处置报告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核，确认铝灰渣已

得到规范处置；对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与中标单位沟通，督促其限期

整改。

6.5严禁中标单位将铝灰渣擅自转让、倾倒、丢弃或交由无资质单位处置；

若发现此类情况，立即终止合作。

7、其他要求：

7.1运输服务路途中出现滴洒漏等现象的、或经媒体曝光的，除政府有关部

门处罚外，采购单位将扣除当时车次10倍的运输费用。

7.2法律依据：

7.2.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7.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7.2.3《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7.2.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

7.2.5《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7.2.6《江西省环境污染防治条例》；

7.2.7《江西省 “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

7.2.8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注：以上所有服务要求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采购需求
	（一） 服务要求


